
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新申請 

應備證件 

1 申請時間：每年３、６、９、12 月公告受理。 

 

2 申請資格： 

（1）須在本市設籍。 

（2）年滿 20 歲以上或未成年已結婚者。 

 

3 檢附資料： 

（1） 空攤鋪位使用登記申請書一份。 

（2） 空攤鋪申請受理審查清冊一份。 

（3） 申請人戶口名簿及身分證(正反面)影印本各一份。 

（4） 保證人身分證(正反面)影印本一份。 

（5） 戶口名簿及身分證正本核對及印章。 

（6） 申請人本人相片兩張。 

（7） 攤鋪位使用申請書一式二份。 

（8） 攤鋪位管制卡一式二份。 

（9） 攤鋪位使用許可書一式三份。 

 

4 免繳規費。 

處理期限 10 日 

承辦單位 公有市場課 

受理方式 每年 3、6、9、12 月公告受理。 

備註欄   

 


